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件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日常管理制度（修

订）

为全面落实人文学院学生日常管理制度要求，进一步抓好学

院学风建设和宿舍管理，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

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生活氛围。现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学

生手册》的相关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对学院日常管理制

度进行修订。

一、课堂检查（纪检部）

(一）课堂考勤检查方式

1、班级学习委员全查:

每节课由寝室长清查寝室人员到课情况，将情况统计汇报给班

级学习委员，如果有学生缺到，学习委员要向寝室长了解缺到学

生的缺到原因和去向，确保情况真实可靠，并做好记录。各班学

习委员记录当天统计本班到课情况，学习委员填写学委自查表，

班级每节课课后按照要求填写学委课堂考勤记录表并交由任课老

师签字，纸质表格每周五七八节课后交到立言楼 B403办公室。

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上交考勤表的班级需要拍照发给纪检部负责

课堂考勤的同学，考勤结果算入每周班级考核情况。同时各班学

习委员需要如实反映各班课堂到课、请假、旷课情况，并找相应

任课老师签字确认。

填写要求：请在应到、实到栏内填写人数，在请假和旷课栏内

填写相应违纪同学的姓名和学号（例如：21文学一班 01号 XXX

同学若有请假或旷课情况，请在学习委员自查表对应位置上填写：



XXX（2111010101）即可）。

2、纪检部抽查：

纪检部在日常教学周每周随机抽查至少 1-2次课堂到课情况，

教学礼拜周期间抽查 2-4次课堂到课情况。检查标准：方式为课

间点名答到，以下课铃声为准，检查后检察人员等待 3分钟， 3

分钟后未到教室的同学视为迟到，补签的同学需要以校园卡、身

份证或支付宝实名界面为凭证，否则记为旷课 1节，累积 2节记

录归档。

3、学工办辅导员抽查：

学工办辅导员随机进入课堂抽查，日常检查结果纳入课堂考勤

周统计当中；教学礼拜周检查结果除纳入统计以外，另作为巡查

报告内容之一交于学校。

（二）工作流程

纪检部每周检查工作完成后，于周五前将考勤表格进行信息

的反馈收集，确认无误后将检查情况发至人文学院干部群。注意

不接受任何事后假条，如要请假必须提前将已签字假条发给学委，

或者先跟任课老师和辅导员老师请假，若紧急情况请假，需出示

聊天截图。在周五前将纸质假条放到立言楼 B403学生会办公室

专用盒子里即可。

（三）处理办法：

发现问题者在团支书或学委对其进行教育后再次违纪违规

后，须告知班主任对其提醒教育，若发现问题者再次违纪，即上

报年级辅导员老师对其谈话引导。

一学期旷课累计达到 5-9学时者，给予通报批评；达到 10-19

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达到 20-29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达到 30-39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并且要求辅导员老师联系学生

家长，告知学生在校情况，进行教育;达到 39学时以上者，由学

院报告学校，给予更为严厉的处分。

二、晚自习管理



1、关于查晚自习的时间

当天查晚自习的学风建设部成员上课铃响后便开始组织签

到，迟到的同学在门口签到之后再进入教室，上课五分钟后将不

允许继续签到，未签到的同学（除有假条的）一律算缺到。

各班学委也需填写晚自习自查表，按要求记录到勤情况，如

有缺到，请假则需填写学生姓名及学号。

2、关于晚自习复查

大一、大二晚自习进行不定期复查，时间为第二节晚自习下

课前十五分钟。若检查发现已经签到的同学在复查中未签到，则

算早退，非特殊情况不接受补假条。（补充：如有特殊情况需要

中途离开的，请跟学委说明具体原因，由学委转告给查晚自习的

部门成员，若原因合理，则接受补假条。）

3、关于晚自习请假流程

请假的同学需要提前写好请假条并让老师签字，查晚自习时

学委需将假条交给当天查晚自习的部门成员，或将假条的照片发

给该成员（事后仍然需要将假条在周五下午之前放到立言楼 B403

晚自习假条存根盒里。才可算假条生效。若为紧急情况请假，则

需出示聊天截图。

特殊情况，检查时没有假条的同学需要在周五下午之前补好

假条，并将假条放在晚自习假条存根盒里，否则记为缺到。在周

五第八节课下课后仍然没有补假条的同学，则按缺到处理。

4、关于晚自习与公选课等课程冲突的长期假条

长期假条需要每周更新，学委们需在每周五统计好本周新增

加的长期假条，并在周六晚上之前将名单发给纪检部。若没有新

增假条，则仍然需要将情况反映给学风部。

5、工作流程

每周检查工作完成后，于周五前将考勤表格上传至学院负责

部门群进行信息的反馈收集，确认无误后将检查情况发至人文学

院干部群，且不接受任何反馈和任何事后假条，如要请假必须提

前将已签字假条发给学委，或者暂时跟老师和辅导员请假，若为

紧急情况请假，需出示聊天截图。在周五前将纸质假条放到学生



会办公室专用盒子里即可。

二、早自习检查（体育部）

（一）早读教室安排

为了人文学院学生能更好、更方便地参与早读学习工作、

减少和消除惰性心理，体育部在开学后第一周迅速进行早晚自习

的占教工作。本着“为同学服务”的原则，认真分析各专业各班每

日第一节课上课地点并与其他学院同学进行积极磋商，对距离我

院学生寝室较近的教学楼进行了统一的占教，提高了我院学生参

与早自习工作的积极性。

（二）早读检查条例

1.早读查到人员通常在早上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考勤早读出

勤情况，未在规定时间内签到的同学将作缺到处理，早读查到人

员将其名字登记并于周末进行通报。

2.被查班级的同学被点到学号或名字必须举手示意，否则在

与负责人核对后点到依旧没有举手示意的同学，将作缺到处理。

3.严禁替他人代举，一经发现，将对代举人及被代举人给予

缺到处理，并在通报时进行备注说明。

4.如早读教室离一二节课所在教室较远，则同学可以在七点

三十分后离开早读教室，如较近或一二节没课，则需上至七点四

十。体育部会进行早退抽查，如发现早退，按早读缺到处理。

5.任何同学不得干预查到人员的查到行为。

6.足球队、篮球队日常训练无故缺到，则按早签缺勤对其进

行扣分。

7.如有同学请假，需在查到人员查到时出示假条，如未按时

出示假条，请在当周五晚上八点前将假条交至体育部处或将假条

拍照发送至体育部。

8.所有假条需要有辅导员老师签字和学院盖章，并留一份存

根在立言楼 B403办公室相关盒子里，且仅本学院假条有效，其

他假条需要到学工办请辅导员老师签字、盖章或换成学院假条，



否则将作缺到处理。

9.所有假条必须真实可信，体育部会按时查假条留底，如有

私自造假，则立即上报学院进行通报，并将所扣分数翻倍。

（三）扣分细则

1.无故早读缺勤一次的同学算缺课一学时。

2.缺勤情况与纪检部检查结果合并计算。

三、寝室卫生检查管理（宿管部）

（一）寝室卫生检查要求

1.日常卫生检查采取固定检查和抽查结合的方式，每周二为固

定检查，周一至周五（除周二）随机抽查一天进行检查，检查前

一天晚上会在寝室长群发送卫生检查通知，请各位寝室长留意寝

室长群的消息。同时每周二中午 12：20至 13：20学校青年自理

中心进行抽查。（建议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上完成卫生打扫，若

在检查时未打扫完，仍记为卫生不合格处理并通报）。

2.日常卫生检查时间为中午 12：00至 12：30，若在检查时间

结束时未进行卫生检查，则视为检查完毕。

3.请各寝室长负责将公共区域卫生安排到具体个人，并于卫生

检查时告知检查人员，若卫生检查时检查到不合格且不明确卫生

负责人的情况则全寝扣分。

4.卫生评定制度统一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宿舍

卫生评定与最终优秀宿舍，文明宿舍挂钩。

（二）日常卫生检查的具体要求

1.门、窗、地板

（1）门：要求寝室内所有的门及门框保持干净整洁，门口周边

不允许摆放大件物品，允许摆放撑衣杆、扫帚等，但要求摆放整

齐。

（2）窗：要求寝室内所有窗户、纱窗保证干净，窗台除小型植

株外，不允许摆放任何杂物。



（3）地面：室内地面清洁（地面无头发丝、无碎纸、污迹及小

屑品等），无水渍，必须保证打扫过地板，室内空气清新，无异

味；

2.柜、桌、椅、床

（1）柜子：柜子要求物品摆放整齐。

（2）桌：要求寝室内所有书桌桌面（包括桌面上的格子）整体

表面保持干净，无灰尘污迹；书桌桌面书本或其他物品摆放整齐。

（3）椅：要求寝室内椅子整齐摆放在书桌下面，椅子上不能有

任何物品并且要擦拭干净；多余的椅子摆放到阳台或者其他空处，

整齐摆放。

（4）床：要求床上各处灰尘擦拭干净。床面上摆放叠好的被子

和枕头，如有大型玩偶（净高超 50cm）可摆放在被子靠墙一侧

的缝隙里。卫生检查期间不允许在床上睡觉。

（5）床架：床架不允许悬挂任何东西（蚊帐、床帘除外，检查

卫生时需将床帘打开，方便宿管部人员对床铺进行检查，若检查

期间未将床帘打开则视为被子未叠）。

（6）床杆：床杆上不允许挂除小篮子以外的东西，如衣服衣架

等；小篮子内的东西要摆放整齐。

3.鞋、巾、箱、线、桶、盆

（1）鞋：五区摆放在床下，摆放整齐；允许使用鞋架，鞋架内

鞋子摆放整齐；

（2）行李箱、储物箱：摆放整齐。

（3）盆桶：要求统一摆放到洗漱台下面，或在阳台整齐堆叠或

一字排开。

（4）垃圾桶：要求检查时垃圾桶内垃圾不能过半。

（5）饮水机及水桶：要求多余的水桶紧靠饮水机摆放整齐。

4.卫生间洗漱间卫生标准

（1）洗漱台：摆放洗漱用品，由高到低，摆放整齐。

（2）水槽：水槽保持干净，不能有水垢。

（3）地面：不能有脏水渍、发丝。



（4）水池：水池里面不能放有拖把等卫生工具，不能留有污水。

（5）垃圾桶：厕所垃圾桶摆放在厕所角落并靠墙摆放，且在卫

生检查期间垃圾不得过半。

5.阳台

（1）地面：无头发丝、无碎纸、污迹及小屑品等。

（2）台面：允许摆放物品，但要求摆放整齐。

（3）防盗窗：不允许挂衣架、袜子等。

（4）卫生工具：统一在角落摆放整齐。

（三）处理方式

（1）批评教育：

凡被学校或学院查到卫生不合格的寝室，被记违纪 1次，班长

需对该寝室成员进行思想教育；若该寝室累计卫生不合格 2次，

上报年级辅导员对全寝成员进行教育谈话。

（2）处分：

寝室卫生不合格 1次记录为违纪 1次，违纪达到 3-5次，给予

该寝寝室长通报批评；达到 6-9次，给予全寝成员警告处分；达

到 10-13次，给予全寝成员严重警告处分。达到 14次以上（包

含 14次），将违纪情况上报学校，并由学校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四、寝室晚归检查（权益部）

1.未经允许，不准在外住宿，如确有特殊情况者，需按学校

通知，向学工办提交书面申请材料，批准后方可外宿，如私自外

宿，视情况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

2、各班班长为主要负责人，需对班上同学进行宣传教育，及

时掌握好班上的住宿情况，发现有外出住宿者要立即向学工办负

责人汇报。

3.不得擅自调换寝室、床位，经批评教育不改者，予以警告

以上处分。

3、检查时间

每周抽查1次，时间范围为每周日至周四晚上，具体检查时间



因学校作息时间而进行变更：

○1夏季作息时间：检查时间为22:20-22:40；

○2冬季作息时间：检查时间为22:00-22:20。

4、检查方式

检查人员下寝检查时，需要核对一卡通等有效证件，核实各

寝室各成员身份及人数。未归寝的同学需要在22:20（夏季）/22:00

（冬季）之前赶回宿舍，否则将视为晚归未归，记为违纪1次并记

录存档。各寝室长在检查人员查寝结束后，需要在查寝名单上签

字，对查寝结果负责。

若寝室有请假者，寝室长需要出示假条或者相关证明，如无

故晚归，也将视为晚归未归并记录存档。

处理办法

一次晚归或不归者，扣个人综合测评分1分，班级评估分1分，

一学期晚归违纪累计达到3-5次者，给予通报批评；达到6-8次者，

给予警告处分；达到9-11次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达到12次以

上（包含12次）者，将违纪情况上报学校，并由学校对其进行相

应处理。

日常管理处理结果纳入班级、寝室年度考核，作为学校、学

院年度优秀班集体、百优宿舍、文明宿舍评比的重要参考依据；

纳入年度评优的学生基本素质测评考核体系，同时作为学生个人

评奖评优、推优入党、助学金评定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

人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2年9月22日


